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室佈置比賽辦法

88年9月1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
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一、目　　的：為激發民族精神，實踐國民生活須知，美化讀書環境，提高學習效率

二、參加對象：全校各班（以年級為單位分三組）。

三、比賽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（星期  ）評分。

四、佈置原則與規定：

（一）應配合民主法治教育、愛國思想教育、改善社會風氣、端正禮俗之要求。

（二）以美觀大方富有教育之價值為原則。

（三）統一張貼「尊師重道」及「學生生活公約」。

（四）學生園地佈置於後面牆壁，分成兩部分，一半張貼同學的文藝、其他作品（學生作品應每月更換）；而另一半為時事專欄張貼國內外大事（應每月更換新資料），以培養學生關心時事。

五、評分標準：內容五十﹪（配合佈置原則之要求），整齊美觀三十﹪、創作二十﹪。

六、評分人員：聘請學務主任、美工科主任及訓育組長擔任，提高標準，嚴格評分。

七、獎勵：各組錄取前三名，請校長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

八、懲罰：各班若有成績未達七十分之班級，則該班應重新佈置並罰自強教育一週。

九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